北京大学本科生选修辅修/双学位专业管理办法

(2003年3月25日第485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)

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，加速培养“厚基础、宽口径、高素质”、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知识复合型人才，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更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多学科的教育资源，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，提高就业竞争能力，北京大学决定继续推行主辅修制和双学士学位制，学生可以在学习主修专业的同时，选修辅修或双学位专业。为规范辅修/双学位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 辅修和双学位专业的教学要求

（一）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应根据专业特点和要求，比照该专业本科教学计划，制订辅修/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，经教务部核准后实施。

辅修/双学位的学习均实行学分制管理。

辅修专业必修课应在5—8门， 30学分左右，不得低于20学分。

双学位的课程可在辅修课程基础上增加3—6门， 40学分左右，不得低于30学分。

（二）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教学形式，各院系可根据学生人数自行决定。学生人数较少可采用学生个人选课办法随现有课程班上课，学生人数较多可单独编班。

二、学生选修辅修和双学位专业的要求

    在校本科学生（专科起点本科除外）修满第一年全部课程，没有不及格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在2.0以上，学有余力，对某辅修/双学位专业有特别兴趣并有一定基础者，可申请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。经批准后，学生可以从在校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修读。每人只能选修一个辅修/双学位专业。

     三、报名审批程序

（一）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，应于每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周前宣布所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教学计划、接收名额和报名条件。

（二）要求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应于每学年第二学期第十四周前向所在院系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申请表》，经院长/系主任审核批准后，交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审批。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负责通知学生本人及其所在院系，同时将录取的辅修/双学位学生名单报教务部备案。

四、学籍与成绩管理

（一）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要建立辅修或双学位学生学籍档案，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和本办法规范学籍与成绩管理，并就学生学习情况及时与学生所在院系沟通。

（二）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应在学期开学第一周到相关院系办理注册交费手续，领取听课证，按照辅修/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要求选修课程。如申请以自修方式学习和参加考试，按《北京大学关于本科、专科学生申请以自修方式攻读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暂行规定》办理。

（三）修读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应首先保证学好主修专业课程。凡主修专业受到学术警告者，其所在院系教务办公室可依据本办法，书面通知相关院系注销其辅修/双学位学籍，终止其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学习；若连续两个学期选修的辅修/双学位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.0，所辅修/双学位专业院系教务办公室依据本办法经院长/系主任批准，注销其辅修/双学位学籍，终止其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学习。

（四）辅修/双学位的成绩，由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负责管理，并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待学生修业完毕，将成绩单制作一式三份，分别存入学籍档案和学生人事档案，并交学生本人一份。 

（五）学生因故未修满辅修/双学位专业要求的学分而终止学习，或中途被注销辅修/双学位学籍，其所修课程中及格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将作为公共选修课，转入其主修成绩库。

五、毕业与学位资格审定

（一）辅修/双学士学生的毕业和学位资格申报和审查工作由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负责，与本科应届毕业生毕业审查工作同时进行。

（二）选修辅修专业的学生，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学分，成绩合格，发给北京大学辅修专业毕业证书。未能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者，不发给辅修专业毕业证书，其辅修专业课程及成绩，作为选修课转入主修专业成绩库中。

   （三）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修完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学分，成绩合格，且平均学分绩点在2.0以上，符合获得学士学位条件者，授予北京大学双学士学位。未能获得主修专业学位证书者，不授予北京大学双学士学位，可发给辅修毕业证书。所修课程成绩或学分未达到双学位要求但已达到辅修毕业要求，转发辅修毕业证书。 

   （四）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时，还未完成辅修/双学位课程学习，可申请在毕业离校后一年内以旁听形式补修所缺课程，经考试获得规定学分，补发辅修毕业证书；符合双学位条件的补授双学位证书。学生回校学习、参加考试、交通、食宿等自理。

   （五）学生完成辅修/双学位课程的学习且成绩合格，但主修专业为暂结业，须在规定时间换发毕业证书和领取学位证书同时，补发辅修毕业证或双学位证书。

六、毕业分配

获得辅修毕业证书或双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，可自行决定按主修专业还是辅修/双学位专业参加就业派遣。若按辅修/双学位专业参加派遣，应在毕业学期初，向所在院系和辅修/双学位院系双方提交书面申请，由辅修/双学位院系报学校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。

七、暂行收费标准及办法

辅修/双学位按学分交费，标准暂定为100元/学分，在每学期注册时按选课学分数，由开设辅修/双学位专业的院系开条统一到学校财务部办理。若中途退课，所交学费一律不退。

八、本办法经2003年3月25日第485次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自2003年9月起执行。原《北京大学关于攻读“双学士学位”试行办法》和《北京大学关于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业的试行办法》停止执行。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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